


招标要求
1、 标的：
思念原料调拨常温及冻品运输业务。
二、招标范围：
招标范围：
标一：郑州总部-四川、湖州、广州、遂平
三、投标方资格：
1、投标方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物流企业或单位,符合并承认和履行招标文件的各项规定。如投标方代表不是法人代表，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投标承诺函》参与本次招标。
2、投标方须提供书面材料：公司简介、营业执照复印件、道路运输许可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自有车或长期挂靠车行驶证复印件等。
3、投标方经营范围以常温或冷链物流配送为主，具有健全的物流网络或优势线路，能提供24小时运输服务及其他物流增值服务。
4、投标方需具备车辆调控能力，可同时用于思念业务的车辆数必须满足发运需求量，根据线路不同，应适当增加自有及外挂车辆，
5、公司能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6、投标方需按照招标方提供的到货地、发运量等信息制定运输方案（如：人员配置、信息传递、业务流程等）。
7、投标方必须在开标前向招标方交纳投标保证金￥50000元，如投标单位目前与我公司有业务往来，可参考附件填写保证金承诺书，中标后可与押金合并，未中标招标方在确定招标结果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投标方保证金；中标单位需按照招标缴纳押金原则要求进行交纳押金5万元（具体参照业务量核定）。保证金承诺书需要在开标现场单独提交，未提交保证书或未缴纳保证金者，取消投标资格；
8、冻品车辆必须提供招标方指定的可实时检测温度、地理位置和历史轨迹的GPS设备；
9、投标方必须按甲招标方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付。
4、 招标文件规定
1、招标文件中报价表、调拨量等附表由投标方确定投标线路后，由招标方提供历史记录作为报价参考；
2、投标方对招标文件如有疑点要求澄清或认为有必要与招标方进行交流时，可用书面或电话形式通知招标方。
3、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招标方可对招标文件用补充文件的方式进行修改。招标方对招标文件的修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每一个投标方，补充文件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方有约束力。招标方可酌情推迟投标的截止日期和开标日期，并将此变更通知每一个投标方；
4、中标方选择
招标方以电话或邮件形式通知投标方中标，对于未中标的投标方不再对未中标原因进行解释说明，招标方选择中标方按价格、自有车实力、物流管理能力、策划方案、冷链交期服务等方面进行甄选；
投标方在招标过程中弄虚作假、窜标、悔标等影响招标方利益的行为，招标方有权扣除其投标保证金；
5、投标方中标后，招标方通知其领取合同版本《货物运输协议》；本招标要求与中标方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视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6、投标方中标后，必须在招标方厂内安排专门的调度人员，并保证长期驻厂与招标方对接业务；
7、投标方中标后，节假日尤其春节前，未接到招标方停止发运的通知，不得擅自或以任何理由停发，否则招标方有权进行处罚；
五、考核方案及报价部分：
1、报价具体见招标附件；
2、投标方评标维度包括技术标和商务标两部分，技术标主要包括投标方业务及运营能力，调度团队胜任力，车辆资源及其他综合服务能力，商务标主要指投标方投标运价。
3、投标人在中标后需保证承运（冻品）车辆必须配置招标方指定的动态温度及GPS监控设备，否则招标方有权取消中标人的实际线路承运权，并扣除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和合同履约保证金。
4、招标方要求投标方中标以后在车辆装运完毕后必须在30分钟以内及时离厂并行驶在正常的道路轨迹中，且要求车辆在运输过程中车厢内环境温度维持在-18℃以下。
5、考核指标设定及占比
考核指标主要有：24小时到车及时率，冷链符合率（冻品），回单及时率，交付及时率等。
1） 、24小时到车及时率：当日开出订单，24小时内到车视为及时到车，超出24小时后到车为不合格；
2） 冷链符合率：冻品承运前车辆需要预冷，承运过程需全程打冷，保证产品质量，要求车辆运输过程中车厢内环境维持在-18℃以下。
3）、交付及时率：车辆正常交付的车次占发运车次的比例。车辆在交付环节确保客户收货的准确性，减少客户投诉；加强司机在装运环节货物清点工作，减少收货环节的异常；
4）回单及时率：每月10号上交回单的数量占总发车车次的比例。对于回单丢失，每单罚款50元；每月10号前交上月回单，回单交付及时率达不到80%，整改期至 20号前必须补齐所有回单，否则停止该月运费付款。
六、运费结算
运费结算全部为30天账期；过程中如有其他疑问，请咨询各模块答疑人；

